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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对高校财务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韩 东 海

（石家庄铁道大学，河北，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我国逐步推行的“营改增”政策，将对国内高校财务工作产生较大的影响。“营改

增”会对高校会计核算基础、原纳营业税的部分业务税率、高校税负、税款缴纳风险、科研工作、
贷款等方面产生影响。为了贯彻实施国家税收改革，规范高校财务行为，保障高校健康稳定发

展，高校应提升财务部门人员的素养，完善发票管理制度，完善高校会计核算制度，加强税收筹

划，重视纳税申报流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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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营改增”政策出台背景及内容

　　（一）政策出台背景

增值税、营业税是我国最重要的两个 流 转 税

种，二者长期并存的局面是在１９９４年的税制改革

后形成的，即在销售及加工领域执行增值税，而在

劳务、不动产转让和无形资产转让三个领域仍然

实施营业税。营业税的计税原理带来的主要弊端

是营业税链条内的重复征收，而且造成下游的增

值税纳税企业无法抵扣营业税，使得增值税纳税

企业的税负偏重。同时，营业税属于地税，增值税

属于国税，对于一些混合销售和兼营，往往给税收

征管带来困难。而实行增值税的行业，避免了营

业税重复征收的问题，税收负担下降，发票管理也

日益规范化，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仍然实行营业

税的行业和产业，则仍然受到重复征税的制约［１］。
为了减轻企业税负，促进企业长远发展，完善

企业税制结构，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２０１１年，要“研究推进在一些生产性服务业

领域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改革试点”。２０１２年１
月１日起，在上海市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

务业率先开展营“改增”试点，目前已拓展到铁路、

邮政、电信和部分现代服务业［２］。

　　 （二）“营改增”改革的主要内容

“营改增”实质上是一个税种的变化，是将以

前应纳营业税的劳务、销售不动产、转让无形资产

项目转变为改征增值税，按照增值税的一般计税

规则计算应纳税金。这样可以减少重复纳税的问

题。“营改增”前高校涉及的税种主要有营业税、
营业税 附 加、所 得 税、增 值 税、印 花 税、土 地 使 用

税、耕地占用税、契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等。随

着“营改增”的施行，高校将不再涉及营业税及附

加。“营改增”涉及到高校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其中对高校的横向科研收

入中的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的影响较大，由原来

缴纳５％的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并且，技术转

让、技术开发和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原来

是由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认定免税合同，由地方税

务部门开具免税发票，现改为由国家税务部门开

具增值税免税发票。另外，高校中的信息技术服

务、文 化 创 意 服 务、鉴 证 咨 询 服 务 等 也 都 纳 入 了

“营改增”的范围。高校“营改增”的实施使得原有

财务工作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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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营改增”对高校财务工作的影响

（一）使高校会计核算基础发生变化

在执行“营改增”之前，高校施行收付实现制的

会计核算基础。由于缴纳营业税时是不涉及到进

项税和销项税的，相关的收入应该是实际的收入，

相关的成本是实际发生的花费，所收的营 业 税＝
（收入－成本）×相关的税率。执行“营改增”后，缴
纳增值税与权责发生制相符合，与高校原有的会计

核算基础是不相符合的。增值税是价外税，计税的

基础是不含税的销售额，此时的收入＝实际收到的

金额－销项税额，成本＝实际的支出－进项税，应
缴纳的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二）原纳营业税的部分业务税率发生

变化

　　在执行“营改增”之前，高校一般按照５％的税

率缴纳营业税，并且要缴纳相应的附加税，在签订

相关科研项目合同时，还 要 缴 纳 印 花 税。在 执 行

“营改增”后，高校的纳税人还是分为一般纳税人和

小规模的纳税人，销售额超过５００万元的属于一般

纳税人，销售额没有达到５００万元的属于小规模纳

税人。一 般 纳 税 人 增 值 税 税 率 在 原 有 的１７％和

１３％的基础上，增加了１１％和６％的两档低税率，

小规模增值税的税率仍然为３％。高校不符合一

般纳税人资格的，要缴纳３％的增值税，在高校符

合一般纳税人资格时，需要缴纳６％的增值税。

　　 （三）一般计税方法减轻了高校的税负

在执行“营改增”后，高校如果被认定为小规

模纳税人，那 么 由 原 来 缴 纳５％的 营 业 税 税 率 就

会转变为缴纳３％的增值税税率，所以，当高校作

为小规模纳 税 人 时 税 负 就 减 少 了４０％。如 果 高

校被认定为一 般 纳 税 人，那 么 由 原 来 缴 纳５％的

营业税税率 就 会 转 变 为 缴 纳６％的 增 值 税 税 率，

看似此税率是有所增加，但此时进项税额是可以

抵扣增值税税额的，如：高校可以考虑购买有助于

教学的设备、固定资产以及图书等，在购买时可以

取得销售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由于这部分

资产用于高校的教学、科研，这样可以对增值税的

进项税额进行合理抵扣。综上可知，无论高校是

否是一般纳税人，都会降低高校的税负，可以充分

地发挥高校经费的利用率，促进高校稳定发展。

　　（四）发票管理的规范化避免了高校缴

纳税款风险

　　在执行“营改增”之前，由于我国的营业税和

增值税同时存在，使高校的一些混合销售中的复

杂交易合同，无法顺利实施，由于税种和税率的不

确定性和复杂性，也可能会由于财务管理人员的

财务知识素养不高，使得高校不能正确的缴纳营

业税和增值税，财务人员可能会遗漏或者多缴纳

应缴纳的税额，因此高校会缴纳一些没有必要的

滞纳金或者罚款，增加高校的税收成本和纳税风

险，同时也会提高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难度。在

执行“营改增”后，将之前营业税应税项目改变为

增值税，高校在缴纳税款时，税种和税率就会变得

简单，类似上述的情况就不会再发生。

　　 （五）促进了高校科研人员的科研工作

高校科研项目按照资金来源可分为横向和纵

向科研两种类型，纵向科研是指由政府部门批准

立项，资金由政府相关机构支持的项目，纵向科研

开具的行政事业性收款凭据是由财政部统一监制

的，不涉及营业税和增值税等税款。横向科研是

由项目申请方（一般为学校）根据企业的科研需求

申请立项，与企业单位签订提供服务的合同，取得

企业资金支持的科研项目［３］。在执行“营改增”后

对目前高校的横向科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

被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的高校来说，“营改增”之

后税负有所减少，从而促进了高校与企事业单位

的合作，加速了新的科研项目的引进。对于被认

定为一般纳税人的高校来说，在高校引进科研项

目时，企事业单位可以为高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此时高校就可以抵扣增值税的税额，从而降低

了成本，提高了科研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通过“营改增”的全面施行，促进了高校的横向科

研，宽展了高校与企事业单位的合作，也增加了高

校在科研方面的进展［４］。

　　（六）规避了高校盲目贷款

在执行“营改增”之后，高校缴纳的营业税向

增值税转变，增值税是价外税，并且还可以执行进

项税额抵扣的制度。例如高校购置的学校所需的

多媒体教学设备、教学用低值易耗品以及科研用

的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取得销售方开具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以后，支付给销售方的增值税可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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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增值税进项税的抵扣，不再计入固定资产或物

资成本。从而使高校的资产总额比在执行“营改

增”之前的要有所减少，导致高校的资产负债率有

所提升［５］。资产负债率越高，高校 的 偿 债 能 力 就

会越弱，高校进行贷款的可信度就会越低。当高

校资产负债率降低时，高校的偿债能力就会越高，

高校可能会进行盲目的贷款，由于贷款的利息使

高校的成本增加，还有可能导致一系列不良的影

响。由于“营改增”之后高校的资产负债率提高，

高校就会谨慎融资，高校能够规避盲目的贷款。

　　三、推进高校实施“营改增”的建议

　　（一）提升财务部门人员的素养

在高校施行“营改增”后，高校的财务部门人

员对此项政策不太理解，或者是财务部门管理人

员的财务知识掌握的不是太完善，常常会出现多

缴纳或少缴纳税款的问题，高校会面临着补交税

款和罚款，使得在推行“营改增”这项政策时有一

些阻碍，不能够使其顺利地实施，使高校承担了税

收风险和不必要的成本。因此，高校的负责人员

应该及时对财务人员进行相关的培训，使他们能

够彻底的明白和理解“营改增”的真正含义，高校

的财务人员 还 应 该 及 时 关 注“营 改 增”的 优 惠 政

策，以最大限度的为高校减轻税负，减轻高校的成

本，促进高校的发展。

　　（二）完善发票管理制度

“营改增”在高校全面实施后，高校必须完善

发票的管理制度，成立相关发票的管理机构，明确

相关的责任，保证高校日常业务活动的正常开展。
当高校被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时，高校就不能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只能开具普通发票，接受高校

提供的劳务时，接受方往往会要求高校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此时可由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所以高校作为小规模纳税人应严格执行发

票的领购和使用的环节。当高校作为一般纳税人

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增值税的进项税能够

进行抵扣，这也通常是纳税环节经济犯罪的高发

领域。高校应对增值税的专用发票进行严格的管

理，防止经济犯罪的发生，保障学校的声誉。高校

应制定完善的增值税发票管理制度，对增值税专

用发票的领购、开具、使用进行严格的审查。对获

取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严格的审核，与所用的

信息进行核对，确保进项税能够合理的抵扣，以减

少增值税应纳税额，减轻高校的税负。在执行“营
改增”后，高校的财务管理人员应该及时的转换思

维，以适应新的税收要求，加强高校的内部控制制

度，对发票的开具、使用等环节进行严格的审核，
来防范高校的税务管理风险［５］。

　　（三）完善高校会计核算制度

“营改增”旨在减少纳税人的税负，和避免高

校和其他纳税机构重复征税，高校可以把省下的

税款用于学校的文化和科技建设，提升高校的教

育水平。在执行“营改增”之前，高校在缴纳营业

税时计税的税种比较简单，但是在执行政策之后，
增值税所采取的是进项税的抵扣制度，会计的核

算基础由原来的收付实现制转变为权责发生制，
所涉及的会计核算科目范围也在逐渐的扩大，因

此加强了对高校会计核算的要求［６］。在执 行“营

改增”之后，会 计 的 收 入 和 支 出 的 核 算 发 生 了 变

化，高校的财务部门应该增加相关会计人员的配

备，会计人员应及时的建立增值税明细账，与增值

税专用发票的信息进行仔细核对，准确记录和生

成相对应增值税核算的明细账。在日常的往来账

目上，高校的财务部门管理人员应重视收入与支

出账目的核算与原有政策的不同。在引进科研项

目时应将款项换算成不含税的款项，进行收入的

确认并进行增值税的核算。高校的财务管理人员

应该准确的理解“营改增”的政策，对高校的收入

和支出进行合理、准确地核算和记录账目［７］。

　　（四）加强税收筹划

“营改增”的主要目的是调整整个行业的税制

结构，并对高校推出一些优惠政策，高校应该合理

地利用国家政策来减轻税负。在“营改增”后，高

校如果被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时，就会从以前缴

纳的营业税转 变 为 增 值 税，税 率 从 以 前 的５％降

低到了３％，由 此 可 知 通 过 国 家 政 策 的 推 行 可 以

降低高校的税负。高校如果被认定为一般纳税人

时，就应充分利用会计核算基础的变化和增值税

的进项税额允许抵扣的政策，进行合理的税收筹

划，例如，应该加大进项税的税额，尽量的不引进

不能抵扣的科研项目，尽量不与不能开具增值税

专用发票的企事业单位进行横向合作研究，并且

要开具正规合法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保证财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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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在抵扣税款时能够顺利的 进 行［８］。另 外，高 校

的财务部门应该不定期地对财务工作进行检查和

核审，及时发现高校税收业务环节所存在的问题

和薄弱环节，并提出合理有效的建议，以实现高校

税收管理效益的最大化。

　　（五）重视纳税申报流程的变化

在执行“营改增”之后，纳税的申报程序有所

变化，高校的财务部门应该重视申报程序的变化。
高校被认定为一般纳税人时，增值税为价外税，申
报的销售额为不含税的销售额，在进行纳税申报

时的环节比较多，而且纳税人有差额征税项目的，
必须在第一次申报之前，到主管国税机关办理差

额征税备案登记手续［９］。所以，高校应重视“营改

增”后纳税流程的变化，督促财务人员对相关财务

软件和税务软件的学习，尽量减少申报流程中产

生的错误，确保高校在纳税申报程序中的正确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高校“营改增”的启动，由于相关的

实践经验有限，相应的理论研究也不太成熟，还应

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进而找到与高校

相适应的对策，最终使“营改增”的政策能够在高

校中顺利地开展实施。“营改增”政策的实施过程

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并且系统的工程，在这个过

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些阻碍，高校财务部门

的人员应充分认识到“营改增”对高校财务工作的

重要性和面临的一切机遇和挑战，应提高财务管

理水平和会计素养，与此同时也需要政府有关部

门的配合。因此，高校应完善会计核算制度、加强

税收筹划、重视纳税申报流程的变化，以规范高校

财务行为，使高校能够快速地适应国家的税收改

革和财经法规的不断变化，从而保证高校高速、健
康、稳定地发展。

参考文献：
［１］欧阳天健，李 震．后“营 改 增”时 代 的 地 方 税 收 收 益 权

法律问题研 究［Ｊ］．河 北 经 贸 大 学 学 报：综 合 版，２０１４
（３）：９７－１００．

［２］何莉．关于“营改增”对 高 校 财 务 人 员 管 理 影 响 的 思 考

［Ｊ］．甘肃科技，２０１３（３）：１００－１０４．
［３］王琦．浅议“营改增”对 高 校 财 务 工 作 的 影 响［Ｊ］．经 济

师，２０１４（８）：１４９－１５０．
［４］袁从帅，包 文 馨．“营 改 增”与 企 业 创 新 型 无 形 资 产 投

资—基于信息技 术 服 务 业 上 市 公 司 的 双 重 差 分 研 究

［Ｊ］．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２０１５（３）：８１－８３．

［５］项慧．“营改增”过程中 高 校 财 务 管 理 面 临 的 问 题 及 对

策［Ｊ］．财经界：学术版，２０１４（６）：２６２．
［６］范利静，余 雪 梅．浅 析“营 改 增”对 高 校 财 务 管 理 的 影

响［Ｊ］．会计师，２０１４（８）：４９－５０．
［７］杨飞，王燊．浅析营改增政策下物流企业税收筹划［Ｊ］．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２０１３（４）：６３－６５．
［８］李超，王凯．“营改增”对高校财务管理的影响［Ｊ］．商业

会计，２０１４（１２）：５５－５７．
［９］郝冬冬，李 明 辉．试 论 营 改 增 环 境 下 高 校 科 研 财 务 管

理对策分析［Ｊ］．中国外资，２０１４（４）：７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ｏｎ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　ｆｒｏｍ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ａｘ　ｔｏ　ＶＡＴ

ＨＡＮ　Ｄｏｎｇ－ｈａｉ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Ｔｉｅｄ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０５００４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ｔｏ　ｒｅ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ａｘ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ｔａｘ（ＶＡＴ），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ｇｒｅａ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ｂａｓｉｓ，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ａｘ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ａｘ，ｔｈｅ　ｔａｘ　ｂｕｒｄｅｎ，ｔａｘ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ｒｉｓｋ，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ｏａ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　ｒｅｆｏｒｍ，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ｉｅ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ａｘ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ａｘ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ｈｉｆｔ　ｆｒｏｍ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ａｘ　ｔｏ　ＶＡ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９４　第１期　　　　　　韩东海：“营改增”对高校财务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